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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摘要 

(一)目的 

  本次出國主要係應「歐洲經貿辦事處」轉歐盟執委會(EU)邀訪，希就有關車

輛能源效率管理相關議題，希與本局充分交換意見，有助於減少未來車輛貿易障

礙，爰赴訪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之歐盟總部，並赴德國實地參訪相關車輛檢測機構

之檢測作業。 

(二)參加人員 

  經濟部能源局  薄校君、 

工研院  曾文丁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林曉汶 

(三)行程記要  

   

日期  地點  工作內容  

104.10.17 

~104.10.18 

台北  

-德國法蘭克福  
搭機啟程  

104.10.19 

比利時布魯塞爾  

(EU commission & 

ACEA) 

1. 歐盟汽車二氧化碳排放管理制度與法規。(合

併申報、優惠額度、少量車等制度) 

2. 對於少量車申請文件、審查。(少量車標準、

審查準則及二氧化碳目標設定等) 

3. 歐盟對於「世界統一輕型車輛的測試程序

（WLTP）」規劃時程及執行方式。 

4. 相關車輛測試方式及法規調和(歐盟預計於

2017 年 9 月新增 PEMS 系統(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 )。 

104.10.20 

-104.10.21 

德國科隆  

(TÜV Rheinland) 

1. NEDC 及 WLTP 測試程序討論。 

2. 歐盟 RDE (Real Driving Emission) 相關發展

規劃。 

3. 歐盟輪胎標示制度說明 

4. 其他車輛檢測相關議題 

104.10.22 
德國慕尼黑  

(TÜV SÜD) 

1. ECE R101 油電車及電動車測試程序討論。 

2. GTR (Global Technical Regulation)測試程序討

論。 

3. 車載診斷系統 PEMS (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相關法規應用現況。 

4. 其他車輛檢測相關議題 

104.10.23 

~104.10.24 

德國法蘭克福 -台

北  
搭機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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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及建議： 

（一）本次洽訪歐盟、歐洲車輛製造廠協會(ACEA)、德國車輛檢測機構

(TÜV Rheinland 與 TÜV SÜD)等，歐洲負責車輛法規制定之政府單位、車輛製

造廠協會及專業車輛檢測機構，針對車輛耗能管制標準及少量車耗能管理制

度進行非常深入之探討及交換意見；且歐盟由歐盟執委會氣候行動總署 (DG 

Climate Action)及成長總署 (DG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派出相關業務主管簡報，展現對本次邀訪之重視。  

（二）歐盟法令  (EU No. 63/2011)對於少量車之規範，可由製造車廠提出

二氧化碳減量目標之具體計畫，並由歐盟進行審查並評估確認是否批准，該

等相關機制及實質審查方式與內容，可作為我國辦理少量車廠燃油效率提升

改善計畫書時參考。  

（三）聯合國各會員國目前正進行 WLTP 一致性調和，歐盟已準備正式

將 WLTP 納入法規，預計將於 2017 至 2018 年針對型式認證車輛要求開始採

用，最終導入的時間點仍需視各會員國態度再行確定。我國在車輛管理制度

上，亦需與國際法規調和；爰此，在車輛管理政策與法規推動之期程，宜需

儘速蒐集 WLTP 具體作法，提早準備並為因應。   

（四）有關福斯汽車被美國政府認定有安裝減效裝置，涉及欺騙行為之

事件，本次拜訪單位的回應各自不同，歐盟官員發言謹慎，除已積極調查相

關情形外，並表示將再觀察後需發展；ACEA 站在車輛製造廠立場，儘可能

淡化此事件的衝擊；車輛檢測機構則擔心檢測機構聲譽因此受損，並損及長

久以來德國車之形象。以上歐洲各單位基於立場不同，而有不同之認知。我

國對於車輛檢驗無論在制度上及法規上，相較歐盟，採取更為嚴格之作法，

無論是進口車輛或國內各車廠，均認同並依據我國法規辦理車輛檢驗，政府

未來應持續加強管理之深度與強度。  

（五）歐盟對於實際道路排放測試 (RDE)法規，雖然自 2011 年即展開相

關研究，惟推動過程仍受車輛製造廠的意見影響，在福斯汽車事件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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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RDE 法規的聲音變多了，預期 2017/2018 年原歐盟規劃導入的時間點非

常有可能獲得會員國投票通過。我國在此議題上，雖僅止於起步階段，藉由

此次歐盟參訪，將有助於未來 RDE 法規轉接納入我國內法規。  

（六）歐洲車廠對於我國針對複合動力車貨物稅減半條件的調整，透過

歐盟官員表達高度關切之意，雖經我方與會人員說明當時決策理由，歐盟委

員會仍請我國政府正視歐洲車廠相關複合動力車在台喪失競爭優勢的情形，

後續有關車輛能源效率說帖部分須預作準備，以備來自歐商的持續關注。  

（七）我國進口車輛比例逐年提高，以往市場占有率從百分之三十，到

104 年超過百分之四十以上；進口車輛中又以歐系車輛占多數。換言之，歐盟

及其車廠在我國市場有重要利益，歐盟及歐系車輛廠商希望我國在車輛管理

制度上能與歐盟同步接軌。本次參訪獲得歐方口頭承諾針對相關法規釋疑可

以電郵方式進行，確實對於國內未來在導入歐盟新法規時，有更便利及具權

威的資訊取得管道。建議未來交流參訪活動應持續辦理，將有助於台歐雙方

關係的提升，也利於國內車輛廠商開拓歐洲市場，活絡國內車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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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及工作內容 

我國已於 103 年 8 月 11 日發布修正「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

辦法  」部分條文，於 105 年及 106 年分別提升機車及小客(貨)車燃油效率標

準，並規劃導入包括如整廠總量管理、少量車管理機制等過去國內並未採用

的耗能管理手段。  

由於歐盟委員會已於 2012 年起正式將小客車二氧化碳 /油耗議題納入強

制性管理，未達管制標準的車廠須接受罰款的處分。歐盟小客車二氧化碳 /油

耗管制標準係採整廠總量管理、少量車另訂管制標準、低碳排放車輛給予優

惠納入總量計算等規定，雖已導入我國法規中，但由於上述相關耗能管理手

段及測試方式，因屬新制度，國內尚無累積相關實務管制經驗，因此藉由至

歐盟總部拜訪主管車輛二氧化碳 /油耗業務的官員及拜訪歐洲車輛檢測機構

人員，透過彼此間經驗意見交流，確保我國導入新制車輛耗能管制措施，符

合國際慣例與作法。  

另歐盟規劃將導入全新的汽車測試程序(WLTP)及實際道路駕駛污染管制

標準(Real Driving Emission)，相關測試程序的改變及新增管制項目，對於我國

車輛耗能管理法規，過去主要參考歐盟的作法，需提早因應避免未來法規轉

換時造成衝擊。  

。  

本次出國訪察行程，承蒙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協調安排，分別於拜訪歐盟

總部(EU Commission)、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TÜV Rheinland 與 TÜV 

SÜD 時，相關車輛管制法規研究部門及驗證測試單位皆熱心接待，並就目前

歐盟法規實施進程與背景意涵逐一解說、討論。以下就出國期間與洽訪單位

交流情形，分別說明如下：   

 

2. I. 訪問歐盟總部 (10 月 19 日上午) 

本 次 拜 訪 歐 盟 委 員 會 ， 歐 盟 非 常 重 視 我 方 的 到 訪 ， 特 別 派 出 包 括

Directorate-General for Climate Action 及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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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兩重要部門政府官員親自接待，並就我方訪前所預先準

備的問題，以簡報方式進行說明(如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三)： 

(1) 有關車輛二氧化碳排放相關法規管理規範：  

由歐盟執委會氣候行動總署 (DG Climate Action) 政策執行官 Ian 

Hodgson 作主要內容之報告： 

i. 歐盟對於車輛排放的重視，主要係車輛排放 CO2 是僅次於發電

之排放，約占歐盟地區 CO2 排放 1/5。 

ii. 對於車輛 CO2 排放，歐盟現行規定係 2015 年前每公里不超過 130

公克；2020 年將降低至每公里 95 公克 

iii. 目前對於車輛製造廠違法之罰則，超過第 1 公克罰 5 歐元、超過

第 2 公克罰 15 歐元、超過第 3 公克罰 25 歐元、超過第 4 公克罰

95 歐元；並自 2019 年起每超過 1 公克罰 95 歐元 

iv. 運用 Super-credits 、Eco-innovations、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等機

制促使減少車輛 CO2 排放，均於 EC No.443/2009 及 No.334/2014

進行完整說明。 

v. 少量車機制：車廠每年銷售單一品牌少於 1 萬輛之車輛，可以

不適用；車廠每年銷售 1 萬至 3 萬輛間之車輛，可以低於法規所

定標準之 25% 

vi. 更廣泛的措施，包括訂定輪胎、冷氣的標準、駕駛操控系統的

指示、生質燃料的使用。 

vii. 消費者在第一年可以節省 340 歐元的燃料費用，在車輛生命週期

13 年期間，共可減少 2904 至 3836 歐元(此價格將隨燃油價格變

動，而有所不同)。 

 

(2) 有關少量車管理相關事項： 

i. 歐盟針對少量車廠(Small Volume Manufacturer)之定義，係以年銷

售品牌車輛為 10,000 輛~300,000 輛廠商，得要求根據 2007 年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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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廠商的平均 CO2 特定排放，放寬 25%的目標值，申請適用

少量車二氧化碳管制標準；年銷售單一品牌車輛在 10,000 輛以

下廠商得申請放寬特定 CO2 排放目標值許可。  

ii. 歐盟針對少量車廠 (Small Volume Manufacturer)申請適用少

量 車 二 氧 化 碳 管 制 標 準 有 制 定 管 理 準 則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63/2011)，包含廠商所需提供的文件內

容、二氧化碳減量目標的設定、委員會評估方式、民眾可閱

覽的資訊限制等均有完整規範。  

iii. 廠商基準年排放資訊：提供 2007 年該車廠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數值，若無 2007 年資料則提供最接近 2007 年的全年該車

廠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數值。  

iv. 廠商營運資訊：提供申請日期前一年度該車廠員工人數及生

產廠房的佔地面積(平方公尺)、生產廠房的營運模式，包括

設計及製造業務是否有外包；若有技術來自關聯性企業，須

說明何部分為外來技術；申請日期前一年度的車輛銷售數、

年營業額、淨獲利、研發經費支出、若有關聯企業參予經營，

則移轉至母公司的財務報告﹔該車廠銷售車輛市場特性說

明；申請日期前一年度該車廠所有車型的售價及預計銷售車

型的預估售價。  

v. 廠商車輛技術潛力資訊：提供該車廠 2007 年(或最接近 2007

年 )銷售車型所使用的二氧化碳減量技術清單；每一車型

所使用減碳技術所額外增加的費用清單。此外，申請人須

依該車廠減碳潛力提出減量目標值，減量目標值須以減量

計畫書方式提出，減量計畫書須包括應用於該車廠車輛上

減碳技術的時程規劃，預估每年各車型銷售數、預估每年

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值及平均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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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車輛 WLTP(World-harmonized Light-duty vehicle Test Protocols)新制推動

情形： 

由歐盟執委會企業與產業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Market, 

Industry, Entrepreneurship and SMEs) 車輛工業管理決策行政官 Alexandra 

SA Carvalho (Principal Administrator/Sustainable Mobility and Automotive 

Industry)作主要內容之報告： 

i. WLTP(World-harmonized Light-duty vehicle Test Protocols)為聯合國在

2014 年所提出共同規範全球汽車產業的測試程序 (UN Global 

Technical Regulation No 15 by UNECE WP.29)，整合目前所存在包括

歐洲、美國、日本及印度等差異的行車型態，導入車輛族的概念，

可減少廠商測試成本，對於動力計阻力模擬提供更佳的設定參數及

更接近實際的測試車重。 

ii. 歐盟已準備正式將 WLTP 納入法規條文，預計將於 2017/2018 年針對

型式認證車輛要求開始採用，最終導入的時間點仍需視各會員國態

度取得共識。未來在採用 WLTP 後，包括如二氧化碳管制標準及車

輛燃油效率標示等資訊，均會配合進行 NEDC 與 WLTP 差異的轉換

調整。 

(4) 有關車輛實際道路排放測試(RDE，Real Driving Emission)新制推動情形： 

為考量掌握車輛更接近實際路況行駛時的車輛污染排放情形所發

展的全新測試方式，並與歐盟 6 期污染排放標準導入時程接軌，將於

2017/2018 起納入 RDE；初期將僅規範 PN(Particulate Number)及部分的氣

狀污染物管制標準，並以歐盟 6 期污染排放標準乘以 conformity factor 作

為 RDE 的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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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官員也認為此次福斯汽車事件對於歐盟推動 RDE 相關法規上

有正面助益，過去車廠對於 RDE 法規導入的時程有較多的意見，在福斯

汽車事件後，RDE 法規可有效防止類似減效裝置的安裝，各車廠在此議

題上，態度也較過去和緩許多。 

 

2. 2. 訪問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 (10 月 19 日下午)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係由 15 個歐洲客車、貨車、卡車和巴士的

製造商所組成的協會。ACEA 並與各種機構，如非政府組織、公民團體進行合作，

且與多家有利益關係的行業協會保持互動。ACEA 與歐洲理事會所轄汽車研發機

構（EUCAR）有著長久的合作關係。ACEA 與歐洲 29 個國家的汽車製造商協會

保持密切關係，並與世界各地的汽車協會在國際議題上持續對話。 

本次參與會談除我方全體成員，ACEA 人員包括 Emissions & Fuels 部門總監

Paul Greening 及 Mobility & Sustainable Transport 部門總監 Petr Dolejsi 兩位。雙方共

同討論議題及意見，分述如下： 

i. 對於 WLTP 實施的時間點，仍需等歐盟做最後的確認，以 ACEA 的立場，

配合二氧化碳管制標準，2021 年後導入是較佳的時間點。 

ii. ACEA 也針對歐盟有關小客車與小貨車二氧化碳總量管制標準不可相互

合併計算提出看法，ACEA 認為各車輛製造廠規模差異非常大，若同意

小客車與小貨車二氧化碳總量管制標準可相互合併計算，將造成僅生產

小客車但無生產小貨車(反之亦然)廠商喪失競爭優勢。 

iii. 對於運輸領域節能減碳之推動方式，ACEA 提出不同觀點，渠特別指出，

若由交通號誌改善就可以達到運輸部門能源節約 5%，且所需投入成本相

對便宜，為什麼需要車輛製造廠投入超過 200 位研發工程師及龐大研發

資源，卻僅能提升新車燃油效率 5%，所以問題根本仍在於節能車輛的研

發與推動。 

iv. 由於 ACEA 為歐洲車輛製造廠所組成的協會，因此在發言的立場與觀點

就偏向車廠，以本次福斯汽車事件而言，雖然 ACEA 認為作弊就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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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強調車上電腦會依車輛行駛狀況做各種可能的控制判斷，不可全歸

為刻意規避法規要求，且現行法令也無明訂實驗室測試與實際路試不可

以有不同的調校設定，未來主管機關若有具體的法令，車輛製造廠自然

會遵守所有的規範。 

 

2. 3. 參訪 TÜV Rheinland 歐洲總公司(位於德國科隆)及德國 Lambsheim 車輛實驗室 

(10 月 20~21 日) 

i. TÜV Rheinland 集團是全球技術服務的領先供應商，成立於 1872 年，總部

設在德國科隆，集團員工數超過 19,000 人，在 69 個國家設有 500 個據點，

年收入達 17 億歐元。集團的使命和指導原則是達成安全和品質的永續發

展，以應對人、技術、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帶來的挑戰。 

ii. TÜV Rheinland 車輛實驗室設在 Lambsheim(圖一)，可執行歐盟最新 6 期排

放標準測試，對於 WLTP 測試也有相當豐富經驗，RDE 也是該單位重點

研究項目，針對市售不同品牌的 PEMS(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進行深入的研究。 

iii. 目前歐盟針對 RDE 法規初步規畫為納入 6 排氣法規(EC No.692/2008)中加

以修正，測試過程區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市區段(urban)、郊區段(rural)

及高速段(motorway)，每段測試距離比率以各占 1/3 為原則，並以不超過

正負 10%距離為測試路線規劃，每段測試距離至少須達 16 公里，測試時

間需在 90-120 分鐘之間，測試時的環境溫度需介於 0~30℃，測試時車輛

重量須包含駕駛重量、認證官重量與測試設備重量，車上空調系統則依

環境條件適當開啟。 

iv. TÜV Rheinland 也提供歐盟輪胎管理相關資訊，包括輪胎安全法規(R30、

R54、R64、R75)，輪胎現值/標籤法規(R661/R1222/R117)等。 

v. 目前歐盟對於輪胎性能分級和標籤依濕滑指數值(安全考量)、滾組係數值

(能耗考量)訂有分級指數(由 A 至 G，A 最佳，G 最差)，並針對噪音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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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噪音分貝值(dB)，消費者可由此輪胎性能分級和標籤清楚了解購買

的輪胎是否省能、環保低噪音及安全性佳。 

vi. 由於參訪前適逢福斯汽車發生作假欺騙事件，因相關作假數據係經德國

另一檢測機構所為，所以 TÜV Rheinland 對於福斯汽車事件表達無法理

解，也認為德國車廠會做此事情將造成德國人的形象嚴重受損，尤其是

檢測機構也可能受此事件波及而至名聲遭受打擊，雖然此作弊事件檢測

機構也被蒙在鼓裡。 

vii.  TÜV Rheinland 非常重視我方的來訪，除就我方事先提出的問題進行準備

與回覆(如附件四)，也安排參觀其位於 Lambsheim 實驗室內有關輪圈測試

機台與車輛污染實驗室，並實地為我方參訪成員解說，該實驗室現有之

車輛相關檢測先進設備與能力；俟後並安排於 10 月 21 日至該公司科隆

總部參觀相關車輛安全測試設備；科隆總部可執行包含座椅強度、車輛

底盤強度、輪圈檢測、安全帽強度、車輛內裝難燃性測試等各項被動安

全測試項目及零組件測試項目。 

 

 

圖一、TUV Rheinland 位在 Lambsheim 的車輛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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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參訪 TÜV SÜD 位於德國慕尼黑總公司 (10 月 22 日) 

i.  集團成立超過 150 年，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集團員工數超過 22,000 人，在

全球設有 800 個據點。年收入達 20 億歐元。TÜV SÜD 集團志在建立更高

的安全價值與提升經濟效益。憑藉著在工業領域完整與深入的知識，集團

專家團隊提供各領域先期諮商與持續指導，在技術、系統和專業持續優

化，期而強化集團客戶在世界各地的競爭力。該公司參與會談的人員包括

Homologation & Certification 部門經理 Bernd Jakob 及 Activ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部門經理 Pascal Mast 兩位。 

ii.  會談過程由 TÜV SÜD 人員先介紹集團簡介(如附件五)及車輛實驗室所在

位置及檢測能量(如附件六)，並針對本次代表團事先提出之問題給予說明

(如附件七)。 

iii.     該公司目前共有三間車輛污染測試實驗室，分別坐落於德國 Frankfurt、

Stuttgart 及捷克 Prague，提供六套汽車車體動力計服務，兩間密閉式 SHED

蒸發測試服務，及四套 PEMS 可進行 RDE 測試。 

iv.     有關福斯汽車議題，Bernd Jakob 個人表達無法理解福斯汽車集團的動機，

也提到過去幾年美國針對非美系車廠所宣布大規模召回改正計畫，認為福

斯汽車事件也可能牽扯政治議題，並認為福斯汽車事件應非單一事件，後

續可能有其他車廠會爆發類似情形。 

v.    對於歐盟未來將實施之 WLTP，身為歐洲最大檢測機構之一的公司，他們

表達將持續關注下列幾項事情的發展： 

• 2014/03/12 UN/WP29 及其管理委員會第 162 會議通過 GTR15 法規，結

束 WLTP 之測試循環與測試程序之 Phase 1a 期程，同時非正式工作小

組採用日本與歐盟之建議提出 WLTP Phase 1b 之實際對比驗證之時程

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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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校正公式，以便能將偏離標準狀況下(例如:車速偏離；溫度偏離

等等)所量測到的數據正常化，換算成為標準狀況下的測試結果。 

• 提供測定路阻程序時所使用風洞的規格需求。 

• 發展補助測試來修正區域性環境溫度變異的影響。 

• 解決電動車以及複合電動車的相關議題(例如: 決定計算方法中，車

輛使用的電力產生來源不同，各有專屬的 CO2 排放係數)。 

• 發展以氨氣、乙醇、醛類作為燃料時，量測 CO2 排放量的方法。 

• 設定違反車速追蹤準則，以及決定測試車輛可能使用縮小比例

(downscaling)的行車型態 (當測試車輛即使油門全開，仍無法維持行

車型態所要求的車速時)。 

vi.  由於本次安排拜訪的時間有限，雙方所要交流的議題仍有未能充分表達與

理解的遺憾，Bernd Jakob 先生提出希望能於 104 年 11 月底回訪台灣相關

機構，更進一步保持與台灣主要政府單位密切合作的機會 

 

 

圖二、與會人員在 TÜV SÜD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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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赴歐拜訪 EU commission、ACEA、TUV Rheinland 與 TÜV SÜD 等歐

洲負責車輛法規制定的政府單位、車輛製造廠代表的協會及專業的車輛

檢測機構，針對國外少量車耗能管理制度及車輛耗能管制標準推動作法

進行非常深入而且有意義的探討及交換意見，深信這樣的交流，對於雙

方日後的業務推展，具有非常大的效益與幫助。  

（二）這次參訪 TÜV Rheinland 與 TÜV SÜD 等歐洲知名車輛檢測機構，了解各

檢測機構對應 WLTP 及 RDE 等新興測試程序時所投入的龐大資源與深入

程度，且讓我方了解許多測試程序細節、法規解釋與執行方式，這對目

前國內相關工作推動上幫助很多；另外對於國外車輛實驗室的設備、人

員工作態度及精神，希望透過本次的技術交流，能增加國內車輛實驗室

未來不管在設備上、人員訓練及測試程序的能力提升。  

（三）此次與歐盟間的交流，歐盟派出主管此業務的負責官員，就我方關切問

題以簡報方式具體回應，充分釐清部分國內過去並未完全掌握的執行細

節，展現 EU 對我國政府到訪的重視與誠意。  

（四）我國在相關少量車耗能管理方式，亦係以歐盟制度為主要參考依據；對

於少量車之定義係以廠牌全球生產量在 10,000 輛以下，且國內年度銷售

量在 300 輛以下；對於少量車油耗管理，則以該廠牌車輛燃料效率提升

改善之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事項

辦理車輛燃料效率提升。由於少量車在於其稀少性，未來適用亦將以世

界知名之歐系廠牌車輛為對象，相關少量車管理機制與作法與歐盟同步

接軌，將可減少我國與歐盟間之貿易紛爭，並有利於雙方關係之發展。  

（五）車輛製造相關技術為科技整合應用的體現，歐洲車廠近年來加速發展電

動車輛相關技術，並持續提升傳統油氣動力車輛能源使用效率；我國由於

市場規模有限，自行研發相關技術並不具成本效益，國內車廠多係引進國

外技術，未來如再提升我國車輛能源使用效率到每公升 20 公里，歐盟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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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整體配套措施，如 Super-credits 、Eco-innovations、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等

機制促使減少車輛 CO2 排放等作法，尤應預先研析並予轉化成適合我國國

情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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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及參考資料 

（一） 歐盟委員會就歐盟二氧化碳管制法規簡介 

（二） 歐盟委員會就歐盟準備實施 WLTP 管制法規簡介 

（三） 歐盟委員會就準備實施 RDE 管制法規簡介 

（四） TUV Rheinland 就我方赴訪所提問事項之回覆說明 

（五） TÜV SÜD 公司簡介 

（六） TÜV SÜD 車輛實驗室檢測能量說明簡報 

（七） TÜV SÜD 就我方赴訪所提問事項之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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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歐盟委員會就歐盟二氧化碳管制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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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歐盟委員會就歐盟準備實施 WLTP管制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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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歐盟委員會就準備實施 RDE管制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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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TUV Rheinland 就我方赴訪所提問事項之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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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issues: 

﹟testing scheme and related issues 

 Does the EU consider to releas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travel range for EVs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How could we obtain the above 
information? 

 Sorry, I do not ha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tem. 
 Is there any schedule being set out to implement CO2 emissions targets for 

Heavy-Duty Vehicles? Are there any flexibility measures consider to be adopted as 
light-duty vehicles (such as: phase in period; low carbon vehicle credits; 
eco-innovation credits etc.) 

 So far I have no information that there is a plan to introduce CO2 emission targets to 
heavy duty vehicles. 

 Can you list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ECE Regulation 101 NEDC test and GTR 
15 WLTP test? Except driving cycle, how about the road load simulation; gear 
shifting point for manual transmission; testing equipment; etc.?  

 The basic test equipment is the same as for the NEDC test. But it is necessary to 
verify if the new tolerances can be kept, like the tempararture of 23+/-5 °C during the 
complete test, the road load setting within a tolerance of +/- 3%, …  The gear 
shifting points have to be calculated by the official calculation tool. 

 As to the prescribed gears and shifting points for manual shift vehicles, besides the 
calculation of gear se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CE/TRANS/180/Add.15 ANNEX 2 
of WLTP, is that possible for manufacturers to declare their own gear shifting points? 

  So far no.  
 Do they have to provide the related description documents? 
  Y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Regulation. 
 The road load simulation data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 when conducting the NEDC 

test, this data is still valid for WLTP test or not?  
 The procedure for road load determination on the test track is more detailed for 

WLTP, so it has to be checked in detail if the road load determined for NEDC is still 
within the tolerances for WLTC. Please consider also that for WLTC the road load is 
necessary until 130 km/hr. 

 Is there any specific requirement for road load simulation data when we conduct the 
WLTP test? Any guideline for accredited testing agency to accept the data provided 
by vehicle manufacture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oad load data is a part of the Emission test as it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result. It sh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the manufacturer alone 
without a witnessing of the technical service, same as the emission test itself. 

 Where can we get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testing procedure; standard limits, etc.) 
about the RDE(real driving emission)? 

  On the websit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s there any specific requirement for 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 when 

we conduct the real driving emission test? Shall this testing equipment be accredited 
by the authority?  

 The Equipment for RDE testing should be covered by the accreditation same as the 
emission roller bench in the emission test laboratory. 

 Please describ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N2O and 
NO2 emissions in the WLTP tests.  

 The NO2 emissions can be measured with the common NOx-analyzers (CL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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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ase two CLDs are necessary, one for NO and one for NO2 measurement. For 
the N2O measurement an additional analyzer with a different measurement principle 
is necessary (cost about 40.000 Euro). So far it is not sure if the N2O measure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European Regulation. 

 Are there any management system modifications for Pure an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after the adoption of WLTP tests comparing to R101? 

 So far we did not check this item. 
 Are there any testing cases for WLTP tests and what is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status for Pure an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in your lab? 
 We are running regular WLTP tests in our lab for R&D. For the testing of the electric 

and hybrid-electric vehicles we are now missing only one component, the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equipment. It should be present in a few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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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TÜ V SÜ D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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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TÜ V SÜ D車輛實驗室檢測能量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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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TÜ V SÜ D就我方赴訪所提問事項之回覆說明 



 -72- 

 



 -73- 

 



 -74- 

 



 -75- 

 



 -76- 

 



 -77- 

 
 


